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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配偶又称为“夫妻”，法律规定合法婚姻中男女双方互为对方的配偶，它指男女双方因结

婚而产生的亲属关系。合法的夫妻之间互相对对方遗产享有继承权是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的。赋

予配偶继承权，是我国顺应文明发展趋势体现男女平等思想的表现。我国现行法律中对配偶继承

权相关规定存在不足，可以从法定继承人顺序进行规定和在遗嘱继承方面设立特留份制度等进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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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是民法范围重要法律之一，本着男女平

等的原则，我国在继承法方面对配偶继承权进行了

一定的保护。但是继承法制定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到

今天，社会的快速变化，再加上传统文化中根深蒂

固的世俗偏见，使得现实社会中的配偶继承权在法

律保护方面不尽如人意，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偶继承

权的法律保护制度。 

一、配偶继承权的内涵及特征 

(一)配偶继承权的内涵 

配偶在现实生活中也叫“夫妻”，在法律范畴内

拥有合法婚姻的男女双方，互称对方为配偶。从法

律内涵而言，配偶是一种人身关系，指男女双方因

合法婚姻而产生的亲属关系。配偶继承权是指合法

婚姻关系中一方在死亡后，生存配偶对死亡配偶的

遗产具有法律所规定的继承权利。 

(二)配偶继承权的法律特征 

1.配偶继承权的权利主体是夫妻双方。配偶继

承权的权利主体，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第一，

权利主体必须是被继承人的合法配偶，有合法的继

承权利；第二，权利主体的继承权是由其配偶身份

决定的，这种权利和身份都不可转让给他人。第三，

权利主体对于合法婚姻中任何一方都是一样的，不

因性别而区分。 

2.配偶继承权的客体是死亡配偶自身的遗产。

夫妻共同财产中只有部分属于死亡配偶，因此财产

继承时要区分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在日常法

律实践中，当配偶有一方死亡时，许多人误认为夫

妻共有财产就是死亡配偶的遗产，混淆了夫妻共同

财产与遗产的范围，对生存配偶自身财产权利造成

了侵害。 

3.配偶继承权是一种具有相对性的权利。配偶

继承权的取得是与双方的合法婚姻关系密切相关，

如果配偶一方死亡前，双方无婚姻关系，那配偶继

承权也不会发生效力。 

二、我国配偶继承权法律保护规定及不足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配偶继承权保护制度的规定 

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合法的夫妻之间互相对对

方遗产享有继承权，在该法的第 13 条规定“对生活

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

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

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

多分。”这样的法律思想还体现在我国早期的法律

中，比如在 1950 年制定的《婚姻法》第 12 条规定

“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婚姻

法虽然经历过修订，但这一法律思想并没有改变，

而是得已发展。1980 年以及 2001 年修订后的《婚姻

法》中相关条款对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进一

步进行了明确。 

(二)我国配偶继承权保护制度的不足 

1.配偶继承顺序的设置不利于保护其继承权

益。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法定继

承制度。这种决定作用是通过家庭财产的继承来实

现的，我国传统庭制度的核心是纵向的父子关系，

对横向的夫妻关系不太重视，这种传统体现在继承

上，那就是家庭财产的法定继承人主要是后辈子孙，

配偶和其他长辈继承权利是排序在后辈子孙的的继

承权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制度发生了

明显变化，传统的纵向关系为主轴的父子关系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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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但横向的夫妻关系的地位在上升，尤其是核

心家庭出现后，关于配偶继承权纠纷问题也表现的

比较突出。我国的继承法范围内，把配偶放在了第

一继承顺序，体现了我国法律对配偶继承地位的保

护。但是在实际法律实践中，配偶和父母、子女的

继承权利并不平等，更没处在同等的权利地位。我

国继承法于 1985 年制定，考虑到立法时的国情：当

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建立，考虑到子女抚养、

老人养老问题主要以家庭为主要主体来承担，所以

才将配偶与子女、父母列为同一继承顺序。在当代，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子女抚养、养老问题

有了基本的保障，法律规定中将配偶、子女、父母

遗产继承中有同等继承地位和份额，这很容易损害

配偶继承权。 

2.配偶的法定应继份较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

夫妻双方共同创造家庭财富，抚养子女、赡养老人

的共同义务也由双方共同来担负。当配偶一方死亡

后，原本应双方共同履行各种义务仅仅由生存配偶

一方来完成。家庭共有财产毫无疑问是由夫妻双方

共同创造的，但是当配偶一方死亡时，我国继承法

在遗产继承时只是简单将配偶与、子女、父母列为

同一顺序继承人，这在无形中就忽视了生存配偶对

创造家庭财富的贡献，在继承份额上得不到特殊照

顾，有失民法规定中的公平意思。2011 年修订后的

婚姻法规定了夫妻财产的共有制度，这种制度要求

夫妻任何一方都需要对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夫妻因

为子女的各种生活问题有可能欠下债务，当配偶一

方死亡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生存配偶要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而对死亡配偶遗产有继承权的其他继

承人可以对夫妻共同债务不承担责任。 

除了上述的法律规定之外，我国遗产继承受传

统文化的影响也比较大。因为我国大部分家庭，夫

妻双方往往都是在生前处分财产，当子女长大结婚

后就通过分家等方式将夫妻共有财产在子女之间平

均分配。而现行继承法是以配偶一方死亡为原则，

对公民在生前处分财产行为与遗产继承并不相关，

继承人在被继承人生前得到部分财产不算作遗产，

这使得遗的继承份额计算显得不公平，存在配偶继

承遗产份额的减少。 

3.遗嘱继承的规定不利于配偶继承权益的保

护。遗嘱自由原则是现代继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它是被继承人的愿望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体现。公

民财产所有权体现之一就是公民个人可以通过设立

遗嘱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遗嘱继承方式固然是

尊重了被继承人意愿，但对配偶继承权保护不利，

因为法律为被继承人通过遗嘱的方式剥夺配偶继承

权提供拱了方便。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遗嘱剥夺配

偶继承权后，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措施。此外，

从《继承法》对遗嘱继承的规定明显与《婚姻法》

所规定的夫妻对父母、子女扶养义务相矛盾。继承

法中规定的遗嘱自由赋予了被继承人处分财产的所

有权利，而《婚姻法》第 20 条、第 21 条有关公民

个人对配偶、子女、父母的扶助义务，需要从家庭

共有财产中划分一部分用于履行这样的扶助义务。 

4.我国遗产必留份制度在保护配偶继承权方面

的不足。“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

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是我国继承法在

继承遗产必留份制度方面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

2009 年颁布了《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的意见》的司

法解释，对上述规定又进行了明确，遗嘱继承必须

首先拿出部分遗产作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

源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这一制度是对遗嘱自由进

行了限制，保证了特殊继承人的继承权利。继承法

相关规定了必留份的权利主体条件，但过于严格，

不宜于操作，因为法律并没详细说没有生活来源指

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配偶继承权。 

三、完善我国配偶继承权制度的思考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多种因

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由于我国的现代社会立法经

验不足，自觉的向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学习就是

很自然的事情。我国在继承法方面立法时重点借鉴

了前苏联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制度，对

我国文化传统在继承法上如何体现考虑不多，这使

得民间的继承传统与法律规定的继承制度存在一定

的差异性。在此，针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不足，结合

我国民间继承传统，笔者建议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

承两个方面对法律有关规定进行修正。 

(一)法定继承方面 

1.建议法律对配偶的继承顺序设定为不固定方

式。配偶的继承顺序在不同国家的立法实践中，有

着不同规定，但大体上有固定顺序和不固定顺序两

种立法规定。我国继承法把配偶与子女、父母列为

第一顺序继承人，毫无疑问会保障配偶继承权的实

现。具体到实践中，这是多多少少会限制配偶继承

权的实现。这是因为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配偶的

处分遗产的权利要高于父母、子女。而我国继承法

只是简单规定遗产按人平均分配，对配偶自身财产

权利并没有给予充分保护。婚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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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种关系可以因当事人意愿而有所改变。将配

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其他

继承人的继承权，比如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而且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当被继承人没有子女

或父母已经去世时，其财产根据法律规定是由配偶

全部继承，这就绝对排斥了被继承人其他血亲的继

承权。 

因此，在立法中要充分考虑配偶继承人与血亲

继承人的继承权，可以规定：前一顺序血亲继承人

不存在情况下，后一顺序血亲继承人才可以参与继

承。如果所有的血亲继承人都不存在情况下，配偶

才有权利继承全部遗产。 

2.增设配偶生活用品的先取权。在家庭生活中，

生活用品往往由夫妻共同使用。当一方死亡后，这

些生活用品也是遗产的一部分。生活用品承载着生

存配偶的情感，在遗产开始继承后，对生活用品的

处理要充分考虑生存配偶的情感。死亡配偶给生存

配偶精神打击比较大，如果遗产继承中将生活用品

进行分割，考虑到某些生活物品的不可分割性，这

肯定会给生存配偶造成精神上的二次伤害，也会给

生存配偶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我国《继承法》有关

配偶生活用品先取权的规定还是空白，这就使得遗

产分割时，存在分割共同生活用品的可能，会损害

生存配偶的生活用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因此，建

议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生存配偶的生活用品先取权。 

3.增设配偶遗产用益权。现实生活中，夫妻双

方对家庭财产始终共有关系，双方对财产的所有权

和使用权都是平等的。当配偶一方死亡时，继承问

题必然发生。当继承开始后，对家庭财产必然要进

行分割，生存配偶对家庭财产的使用权会受到限制。

不管是从法律对夫妻财产有关规定看，还是从生存

配偶现实生活出发，都应当在继承过程中尊重和保

护生存配偶对部分共同财产的使用权。在法律实践

中，尊重生存配偶的继承权，就必须维护生存配偶

的生活权益，增设配偶遗产范围内不动产的用益权。 

(二)在遗嘱继承方面设立特留份制度 

遗嘱继承中，法律规定为缺乏劳动能力、缺少

生活来源人员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主要是基于

当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国情，但随着社会的发

展与进步，与时俱进的完善遗嘱继承过程中的特留

份制度日趋重要。 

1.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现行法律规定中对特

留份权利人范围规定模糊，因此完善此项法律首先

要对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进行明确。继承法中把继

承人分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

人，根据这项法律规定，建议将特留份权利人限定

为：配偶、子女、父母。 

对于其他继承人来说，当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

间有扶养关系存在时，可以作为继承人享有遗产特

留份权利。《婚姻法》第 28 条、29 条有关第二顺序

法定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扶养义务有着明确的法律

规定，只有在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都已经死亡或者

由于自身生理、经济能力不能抚养被继承人时，第

二顺序法定继承人才可以承担扶养义务。法律范围

内，必须保证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因此如果没有

承担对被继承人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列为特留份权利

人，就会显失公平。因此，建议法律要严格规定，

缩小特留份权利人范围，仅将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

来源的继承人列为特留份权利人即可。 

2.特留份遗产份额的计算方法。在各国的立法

中，有关遗产继承中如何计算特留份遗产的份额，

有两种范例：一是全体特留主义、二是个别特留主

义。全体特留主义计算特留份额是以被继承人的所

有遗产为基础，方便了遗产的分割。但是在实际操

作中会遇到诸多问题，因为在以全体特留主义为法

律取向的规定中，一般会规定当特留份权利人丧失

继承权利时，特留份继承份额转归享有特留份的继

承人。全体特留主义的计算方法对于遗嘱继承限制

较多，有可能会妨碍遗嘱自由的实现。个别特留主

义计算特留份额是以所有法定继承人的应继承的遗

产份额数为基础，立遗嘱人可以在遗产中留给特定

继承人足够份额之后，其他财产继承可以按照遗嘱

进行，这对当事人遗嘱自由进行了保护。比较以上

两种计算方法优劣，建议我国立法采取个别特留主

义类计算特留份遗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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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都需要界定。 

第五，研究方法并不是越多越好。最好还是采

用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不能堆砌研究方法和相关

的理论。 

第六，网络资源的盲从和科技查新的匮乏。信

息资源反映了国内外学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是研究

者了解最新学术动态和学术前沿的窗口，同时也是

确定研究方向、申报、评价课题的依据。对于所有

的资料特别是网络上来的资料，要有一个严的考证

与鉴别的过程。如果我们盲信网络，就会导致学术

概念模糊与混乱，降低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与规范

性，从而得不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结论。科技查新

是在博士论文开题时解决博士生选题中存在问题的

最好途径，也是保证选题创新性、前瞻性、科学性

和适用性的重要手段。
[6]
因此，博士生开题通过科技

查新能够全面检索、梳理和跟踪课题相关文献，节

约大量的查找阅读资料的时间。
[7]
博士生在信息素养

方面有待更进一步提高，通过博士开题查新，能够

提高博士生主动获取信息的意识和能力。 

四、结语： 

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是国家高水平人才培养的

重头戏，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步骤，因此

全国百优论文受到各方面强烈关注与高度重视。而

在这个过程中，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

与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则是关键中

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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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dissertation proposal：Pivotal role in writing the doctoral thesis 
——Tak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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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D dissertation proposal,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basic skills training of the doctoral student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writing the doctoral thesis. Usually, the problems lying in the PhD dissertation proposal are 
very representative and typical. Therefore, the doctoral students can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ies which 
they are devoting to by discussing these problems. Furthermore, the PhD dissertation proposal also offers reference 
for cultivating postgraduates and the doctoral candidat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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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ion of Chinese spouse inherit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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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use, also called “husband and wife”, it refers to the ki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formed for 
marriage. It is clearly defined that legitimate couple have the right of inheriting the heritage of the other. It is a 
reflection of our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rend and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to endow spouse inheritance 
right.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in our current laws of spouse inheritance rules, which can be ruled in the legal 
heir sequence, and perfected from the aspect of setting the legitim system in testamentary suc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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